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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 

生活照顧津貼申請表 

申 請 人 姓 名  申 請 日 期  

性    別  運動專長（項目）  

出 生 年 月 日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 

聯 絡 電 話  行 動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

戶 籍 地 址  

申請條件 

□具中華民國國籍。 

□無就業。 

□實際指導選手獲得奧林匹克運動會（以下簡稱奧運）前三名之有功

教練。 

□實際指導選手獲得奧運個人項目田徑、游泳及體操第四名至第八

名；其餘第四名之有功教練。 

□實際指導選手獲得亞洲運動會正式競賽種類（項目）前三名之有功

教練。 

□申請次數：第______次申請。 

檢附資料 

□獲獎證明。 

□無在職切結書。 

□勞工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影本（包括明細）或個人網路查詢作業被

保險人之投保年資資料查詢。 

□學經歷及專長簡要資料。 

申請人簽名： 

 


